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变更基金类别 

及修改基金名称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关于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起，对以下基金进行基金类别及基金

名称的变更，同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相关表述，基金管理人、基金

托管人信息也相应更新： 

变更前 变更后 

基金名称 基金类别 基金名称 基金类别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股票型 

信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混合型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股票型 

信诚盛世蓝筹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混合型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股票型 

信诚优胜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混合型 

信诚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股票型 

信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混合型 

信诚深度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股票型 

信诚深度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混合型 

信诚新机遇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股票型 

信诚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混合型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股票型 

信诚周期轮动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混合型 

信诚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股票型 

信诚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混合型 

信诚幸福消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股票型 

信诚幸福消费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混合型 

 

上述修改为遵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所作

出的修改，对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改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发生变化，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网站上公布经修改后的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上述调整内容在本基金最近一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修改

有关基金名称及基金类别等内容。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xcfunds.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3日 

 


